許牧華姐妹受洗見證
我是個在基督教家庭長大的孩子。從小許許多多的聖經故事耳熟能詳，教會的主日學也是每週都去，生活的空間不外乎是”學校、家裡、教會”。
我自己的眼中，跟別的孩子比起來，基督徒的孩子就是比較有禮貌，比較乖。但是慢慢的長大，接觸到很多人後，我發現有禮貌的不是只有基督徒，沒禮貌的也不是只有非基督徒。但是，我還是決定去當那個”有禮貌的基督徒”好了！

小時後我是一個好動的孩子，在我身上常常有傷口。我曾問媽媽：「為什麼我的傷口都不至於讓我出事呢？」媽媽回答我說：「因為有天父爸爸保護妳阿！」所以在媽媽的教導與自己生活的體驗，我慢慢認識這個信仰。

國小時曾和感情很好的朋友吵架，後來讀到箴言十六章七節，當中說到：『人所行的若蒙耶和華喜悅，耶和華也使他的仇敵與他和好』。結果漸漸的我竟然真的和我的朋友們和好了！這也讓我更明白　神的言而有信﹔無所不能。
在今年天韻的演唱會中，我聽到一首名叫“在痛的時候”的歌，歌詞提到：耶穌在被釘十架的時候，沒有苦毒的眼神或埋怨的想法。讓我對神的愛又有更深一層的體會，再加上團契輔導的分享，所以我決定受洗歸入　主耶穌基督。
